
邢台市生态环境局隆尧县分局
关于印发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股室、监控中心、执法中队：

按照县委县政府有关工作部署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我局制定了《邢台市生态环境局隆尧县分局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邢台市生态环境局隆尧县分局
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 27日 

邢台市生态环境局隆尧县分局

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，持续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提升监管效能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和《关于印发2026年邢台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邢市监函〔2026〕6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思路

（一）严格工作流程标准，规范涉企行政检查。进一步规范随机抽查流程，健全随机抽查后续处置机制，实现监管闭环。规范检查行为，回应经营主体和社会关切，有效防止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，避免随意、任性、运动式检查。
（二）持续强化部门联合，着力优化营商环境。加强部门间的协调联动，持续拓展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模式，扩大部门联合随机抽查的覆盖面，使部门联合抽查成为日常监管的主要方式，切实减少涉企检查频次。
（三）全面实施差异化监管，提升监管执法效能。不断巩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中的常态化运用，拓展、深化运用场景，提升监管质效。

二、主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完善“一单两库”。要依托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和河北省数智环保执法平台，在市级部门调整完毕后，依据本级涉及的监管领域、“三定”方案中的监管职责及监管事权，对清单中的事项进行认领，形成本级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。要严格落实对行政检查实施主体“四个严禁”要求，动态调整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确保“应纳尽纳”；要科学、准确地对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进行分类标注，实现对检查对象的精准抽取、执法人员的精准匹配。

（二）强化联合监管。各股室、监控中心、执法中队等部门要持续加强部门内及部门间的协调联动，进一步完善“内部综合+外部联合”双随机监管机制，确保“能合并实施的不得重复检查、能联合实施的不得多头检查”。对于涉及监管领域多、检查频次高的行业领域，要以部门联合检查为原则、部门内部检查为例外；要按照“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，主管部门主动牵头、各相关部门积极参与，全面深化联合抽查模式；要以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为指导，科学合理确定联合部门数量和抽查事项，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范围、领域，在兼顾成本与效能的前提下，扩大部门联合随机抽查的覆盖面、占比率，推动部门联合抽查常态化，切实压减涉企检查频次，在确保监管效能的前提下不断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。

（三）规范抽查流程。各股室、监控中心、执法中队等部门要通过监管平台统一抽查流程，确保抽查规范有序。要严格计划实施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科学合理制定年度抽查工作计划，及时向社会公开，并严格按照计划实施。对未列入年度抽查计划但实际工作中需要开展的抽查，或已列入但需要调整的抽查，严格履行相关工作程序进行备案，及时调整并公示后方可开展。要严格工作流程，认真落实《河北省双随机工作规范》要求，防止在任务制定、开展检查、结果录入、审核公示等工作环节出现超时违规问题。要严格“扫码入企”，进一步规范入企检查的标准、流程和行为。要严格闭环监管，健全随机抽查后续处置机制，规范问题线索的转办、移送等工作，做好抽查检查与执法办案衔接，按照“谁监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实施后续监管，实现监管闭环。

（四）明确分级分类监管。行政检查结合信用等级分类等因素按照差别化进行监管，将检查对象分为特殊监管对象、重点监管对象、一般监管对象 3 类。一般监管对象：排污许可简化管理类企业季度抽取 5%，排污登记类企业季度抽取 0.5%，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内企业、大气绩效评级 B 级以上企业（含 B 级及行业引领性企业）、信用等级 B 级以上企业（含 B 级）具备非现场方式的，一般采取非现场方式核查。重点监管对象：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类企业、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内企业，季度抽取 18%。特殊监管对象：上一季度被下达行政处罚决定的企业、大气绩效评级 B 级以下企业（不含 B 级）、信用等级 B 级以下企业（不含 B 级），以及其他环境风险较高企业，季度抽取 20%。

（五）增强服务意识。各股室、监控中心、执法中队等部门要牢固树立寓服务于监管之中的理念，大力推行服务型执法，在抽查检查过程中要开展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教、合规经营指导，并及时回应监管对象有关问题及诉求。同时要合理确定检查方式，大力推广非现场检查，针对相关监管领域、特定监管对象或抽查事项能通过书面核查、信息共享、网络监测、视频检查等方式监管的，不得入企实施现场检查，压缩现场检查频次，减轻企业负担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深化思想认识，强化组织领导。各股室、监控中心、执法中队等部门要要深刻把握全面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完善工作机制与制度体系，细化目标任务和落实举措，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、取得实效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认真履职尽责，积极主动作为。执法大队要积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调动各方积极性，凝聚各方力量，持续在工作机制、组织协调、推进落实上下功夫。各股室、监控中心、执法中队等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，打破惯性思维，强化大局意识，认真履职尽责，积极主动开展工作，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思想，相互支持、密切配合、协同促进，合力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实。

（三）落实主体责任，强化指导监管。执法大队要强化对随机抽查工作全流程的管控，积极推行随机抽查回访机制，在着力提升随机抽查工作效能上做文章。同时，要切实压实规范管理责任，严格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中“五个严禁”、“八个不得”的要求开展抽查，坚决防止企业反映强烈、社会影响恶劣事件的发生。


